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与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关于新

建精细化学品项目的合作协议书》。 

我们认为：公司签署的《关于新建精细化学品项目的合作协议书》，有利于

拓展公司精细化工产业链、开辟新的生产基地，增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和市场地

位，符合公司未来经营需要和发展战略。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子公司江苏丰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121,000.00 万元；子公司江苏丰山全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45,000 万元、申请项目贷款不超过 10,000 万

元。 

我们认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系基于其未来经营规划所需，

符合公司发展所需，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

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苏丰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21,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丰山全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不超过 36,3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其

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时以公司持股比例为限，本次担保系根据子给未来经营和发

展规划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增加可转换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同意增加可转换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2 亿元，增加后

可转换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合计为 4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循

环使用。 

我们认为：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使用可

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增加可转换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

议案》。 

五、关于可转换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银行开展现金管理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同意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和期限内使用可转换债券

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银行开展现金管理。 

我们认为：公司使用可转换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银行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现金管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股东大会授

权的额度和期限内，以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建设、确保资金安全为前提，不会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的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

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效，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我们同意

《关于可转换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银行开展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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